

[bookmark: _GoBack]关于人保财险新疆疏勒支公司出租车顶灯广告费
采购项目拟采用单一采购方式采购的公示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相关制度规定，现将相关单一采购内容公示如下:
1、 项目名称：人保财险新疆疏勒支公司出租车顶灯广告费采购项目
2、 单一采购供应商
资源唯一性：喀什市天星图文广告店作为疏勒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祥运出租车服务中心、喀什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疏勒县分公司两家单位所属全部出租车顶灯广告发布权独家授权给喀什市天星图文广告店，是疏勒县范围内唯一可为本项目提供出租车顶灯广告发布服务的供应商。本项目因广告资源具有独家经营、点位唯一、不可替代的特殊属性，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符合可采用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即因货物或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项目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的”规定，此处的特殊要求即该地区出租车顶灯广告投放资源的独家经营性质，符合可采用单一采购方式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法定情形；
2.服务必要性：为进一步提升人保财险在疏勒县本地的认知度，拓宽车辆保险产品推广渠道，更好地服务县域群众风险保障需求，需通过县域内核心流动传播载体开展广告投放。喀什市天星图文广告店作为唯一合法授权运营方，其提供的出租车顶灯广告发布服务是保障本采购项目目的实现的必要条件；
    3.市场无竞争性：经充分调研，疏勒县县域及周边区域无其他企业或机构拥有上述两家运输公司出租车顶灯广告运营发布权限，该资源不具备市场化竞争条件，无法通过公开征集方式达成采购。
本项目唯一服务供应商为：喀什市天星图文广告店
公示日期：自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以上项目采用单一采购方式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

联系电话:于婷18299690886
联系邮箱:yuting21@xinj.pi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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